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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將金融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交付給詐騙集團，結果帳戶被詐騙集團成員用作犯罪

工具者（以下通稱這類案件為「交付帳戶案件」），司法實務（所稱之司法，包括檢

察體系及法院體系）上常認定其具備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而論以幫助詐欺罪。這

樣的實務作法，在我進入院檢實習之前，就已經聽聞社會上眾多批評的聲音。這些批

評不外以下幾類：1.認為法官及檢察官作為人生勝利組及聰明人，無法理解一般交付帳

戶之人可能智識、社會經驗都有限，或身處脆弱、無助情境，以致真的遭欺騙而交付帳

戶之可能。2.認為司法實務大量運用抽象的社會生活經驗（如：○○○可預見將自己帳

戶提供他人使用，依一般社會生活經驗，將幫助不詳犯罪集團從事財產犯罪行為，作為

取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管道，竟基於縱使該他人將其帳戶用以從事詐欺取財之財產犯

罪行為，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犯意）就認定被告有幫助詐欺不確定故意，而不願

意去深入探究被告的社會、經濟、文化狀況，不僅去脈絡化且有標籤化現象。3.司法實

務常常只抽象運用上揭「社會一般經驗」認定被告有幫助詐欺不確定故意，對於對被告

有利之證據，或被告之辯詞，傾向採取不信任態度，有違無罪推定及證據裁判原則。

然而真是如此嗎？司法實務被民間批評得體無完膚的作法，是否如民間想像得如

此簡單？在進入院檢實習後，跟隨實務老師處理交付帳戶案件，逐漸對這個議題有了

更多想法與體悟，爰腆顏記敘如下。

貳、審查庭的初度相遇

記得第一次在院檢實習遇到交付帳戶案件，是在審查庭時，由於審查庭是我刑事

學習的第一站，可想而知我當時匆匆看過卷後，也沒有太多想法，就在台下看著審查

庭老師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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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起訴你將金融卡及密碼交給不認識的人，結果這些人拿到帳戶

後，詐騙被害人得手的款項，就匯到你的帳戶，因此認為你構成刑法幫助詐欺罪，你

認罪嗎？」審查庭老師淡淡地問。

「是，我認罪。」這是多數被告的回答，雖然我時常懷疑，他們到底有沒有理解

「認罪」是認什麼罪，他們真的承認自己有所謂「幫助詐欺的不確定故意」嗎？

當然，偶爾也看到有被告會有不同回答，如就有被告回答：「我也不知道啊，當

時我認識一個女朋友叫萱萱，萱萱說需要我的金融卡及密碼我就給她了。」而老師的

回應則是，稍微將聲音抬高說：「那萱萱呢？告訴我她在哪裡啊！」、「我就告訴

你，法律上就是不能將自己的金融卡和密碼隨便交給別人，你明白了嗎？」、「你自

己看看告訴人席，多少人因為你隨便把金融卡和密碼交給別人而受騙被害！」

而那位被告聽完老師的數落後，也就低下頭說：「我知道了法官，我認罪，我沒

有錢賠償被害人，但我對這些被害人感到很抱歉。」 

不過，因為幫助詐欺罪處罰不重，被告仍有可能在法院求得緩刑，但前提是必須

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並賠償被害人損害。目前實務上多會使用緩刑附條件的形式，讓

被告得以分期付款，但被害人人數眾多下，分期付款一次可能就要付個數萬元，雖然

急於求得緩刑的被告，當下都會保證絕對會按期付款，但台下旁觀的我，常常感到懷

疑：這個被告真的能按時付出錢來嗎？

悵然不解，或許是審查庭時碰到交付帳戶案件最貼切的心情吧！雖然很明白，審

查庭要作的事，就是將可以類型化又較大量的輕罪案件儘量快速審結，因此問案一定

要以有助於結案，不節外生枝的方向進行，至於被告是否真的承認自己有「幫助詐欺

的不確定故意」，在此也就不是那麼重要了。至於讓被告賠償被害人，那也是為了讓

被害人得以求償，否則錢都匯出國了，主嫌又都在中國或東南亞，還有誰能來賠償被

害人的損害？是的，我自覺背後的種種「情非得已」我都理解，但還是忍不住懷疑，

這是司法人應該作的事情嗎？

參、揮之不去的幽靈－於偵查實務再相遇

其後，刑事審理庭9周過去，我沒有再遇到交付帳戶案件，直到偵查實務時，才又

再度碰到這類案件。猶記得那是剛在偵查實務沒幾周的時候，老師交給我一疊卷，其

中就有一個案子是交付帳戶案件，在該案件，被告於警詢時稱：伊於○年○月○日接

獲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李○○」之人以0000000000行動電話門號撥打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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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並佯稱可協助伊辦理銀行貸款，但需要伊3本存摺及提款卡，以透過不同帳戶間轉

匯資金，製造資金充沛假象，讓銀行願意放貸，並表示預計6日後銀行便會與伊聯繫時

間辦理對保，伊因當時亦需款孔急，方不疑有他，於次日將其所有之三家銀行金融卡

及密碼郵寄至李○○提供之地址。嗣伊於郵寄上開3張金融卡及密碼後，仍陸續致電李

○○，然對方在收到上開郵寄物品後，便不再接聽伊電話，伊始覺有異，並將上開3張

金融卡掛失，伊並無幫助詐欺犯意等語。

看完卷後，我去找老師討論，討論到該案時，老師問我想法如何，我回答老師：

「應該去調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證據指向被告是為了申辦貸款吧？」

「其實這類的案件，在我當學生時就有了，政府都已經宣導這麼多年，你覺得真

的還有人會不知道嗎？還是根本就只是心存僥倖？」老師不慍不火地說。

「我也不知道耶老師，但我會覺得，政府都宣導這麼多年了，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交付金融卡及密碼給詐騙集團，詐騙集團分子可能抓不到，但交付金融卡及密碼的人

絕對逃不掉啊。」我也向老師說明我的想法。

「我了解你的意思。好吧，我們明天開庭再來看看被告怎麼說吧。」老師淡淡地

回答。

結果開庭當天，被告竟未到庭，我們也就沒有直接詢問被告的機會，不過一、兩

個禮拜後，老師就將這份卷交給我，告訴我被告後來有寫信來說明，並附上了一些資

料，他看完後覺得這個案子還是不起訴比較保險。

「我也不知道實務一開始是怎麼會想到用幫助詐欺的不確定故意處罰這些交付金融

卡及密碼給詐騙集團的人啦，但我是覺得這確實有助於打擊詐騙集團取得犯罪工具的

管道。只是前些年幫助詐欺的不確定故意用得太浮濫，確實應該也冤枉了不少也是受

騙才交付的人，所以這幾年法院確實有用比較嚴格的態度檢視交付帳戶案件，我想被

告既然都已經提出一些可以佐證她的辯詞的證據，我們就不起訴吧。」老師如是說。

於是，我便迫不及待地檢視被告提出的證據。這些證據包括：(1)被告隨同上開3張

金融卡及密碼郵寄之身分證、郵局及銀行存簿之複印件，均載明「僅供貸款使用。」

(2)被告郵寄帳戶後2日，聯繫李○○之簡訊內容，有「李先生，我打數通電話給你，你

始終未回應？銀行有來電詢問喔。請儘速回電。」、「為何你不敢接電話與回電？」

等對話記錄。(3)依被告手機之雙向通聯記錄顯示，被告郵寄存摺、密碼前一日，確有

門號為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撥打被告上開手機，此後雙方陸續以電話聯絡，然至

二日後之10時55分許，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持有人最後一次聯繫被告後，被告雖再

數度致電對方，卻不再受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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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為我很想了解前輩們對交付帳戶案件作出不起訴處分，其理由如何構

成，因此我也在各大地檢署找了相關不起訴的書類，結果發現交付帳戶案件還真的有

許多可以論述不起訴的理由，如：1.被告辯稱係因求職，受公司要求提供帳戶提款卡、

密碼，並提出與之相符之即時通內容。2.被告為初出社會，涉世未深之人。3.被告辯稱

係受交友網站交往多月之網友所騙而交付金融卡或密碼，檢察官經查閱其網站對話記

錄，認為確屬有據。4.被告交付之帳戶已開立許久，從過往記錄觀之也都用於正常存放

款，可佐證其並無幫助詐欺故意。5.被告交付金融卡及密碼前，仍有餘款留存，與一般

提供帳戶供詐騙之用者有異，可見應無幫助詐欺不確定故意。6.被告交付金融卡及密碼

後，從通聯紀錄來看，仍持續與詐騙集團成員連絡，與一般提供帳戶予他人使用者，

於交付帳戶或提款卡後，即對帳戶去向未予聞問之情形有異，可見被告應無幫助詐欺

不確定故意。直到這時候，我才驚訝地發現，至少在檢察體系，確實已經篩選掉許多

就證據狀況來看，確實很可能是被欺騙或只是基於親朋間信任而交付帳戶的案例了。

最後，我以：(1)被告隨同上開3張金融卡及密碼郵寄之身分證、郵局及銀行存簿之

複印件，均載明「僅供貸款使用」，足徵被告於郵寄上開3張金融卡及密碼時，是否確

有幫助詐欺之間接故意，已非無疑。(2)上開簡訊對話記錄及雙向通聯記錄，與被告所

辯互核一致，且從被告交付帳戶後還持續試圖聯繫詐騙集團成員，更與一般提供詐騙

集團帳戶者，交付帳戶後即不再與取得帳戶者連絡之情形有異。(3)再衡以被告從交付

3個帳戶的信用卡及密碼，到主動掛失上開3張金融卡，其間相隔不過5日，時日不長，

而被告主動即時將上開3張金融卡全部掛失，更令詐騙集團未能利用其中2帳戶行騙得

手等理由，認定本件尚難排除被告為辦理民間貸款，誤將上開3張金融卡交予詐騙集團

之可能性，自不能以其中1個帳戶被詐欺集團作為人頭帳戶使用，推論該帳戶成為詐騙

工具為被告所明知或不違背被告本意。寫完後，自覺應當已將理由交待明確了吧？

只是，困惑卻更加深了，被告自己都承認希望透過「不同帳戶間轉匯資金，製造

資金充沛假象，讓銀行願意放貸」，那麼這位被告是不是真的有心存僥倖之心？就算

真的也是被詐騙集團欺騙，她能說是完全無辜嗎？此外，如果那些簡訊通話、電話撥

打記錄、乃至載明「僅供貸款使用」的複印件，都是被告一開始就跟詐騙集團串通，

先「準備好」的呢？懷著這樣的疑惑，我將這個案子的事實抽象化，與我一位從商的

長輩聊起，這位長輩一聽到被告寄金融卡及密碼給根本沒過面的人的舉措，就不可思

議地說：「怎麼可能有作生意的人會用這種方法籌資？一聽就完全不合理呀。」

「但作生意的人，真的不可能因為需款孔急，慌了手腳，就死馬當活馬醫，將金

融卡及密碼交付給聲稱能幫忙融資的人嗎？」我仍舊想要問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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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覺得不可能，透過不同帳戶間轉匯資金，製造資金充沛假象，讓銀行願意

放貸，這是可能的，但隨便將金融卡及密碼交給不認識的人，只因為這個人聲稱可以

幫忙融資，我認為沒有生意人會作這種事。」長輩也仍舊堅持。

後來我將不起訴處分書交給老師，而新的案子陸續進來也讓我暫時拋下這些疑問，

直到過了幾個禮拜，又有一件交付帳戶案件要偵辦了，這一次的被告是一位年近30歲，

已經有數年工作經驗的女性，但是她在偵查庭講的話，卻感覺好似還未出過社會一般。

「我在8月時發現我的存摺不見了，應該是後來被詐騙集團拿來用的吧。」被告如

是辯稱。

「8月不見的？妳知道這些被害人是什麼時候被騙的嗎？11月啊！妳說妳的存摺不

見，妳有去掛失嗎？」老師問道。

「沒有，因為我房間東西很亂，我想說可能只是一時不見，之後就會找到了。」

被告低著頭說。

「那妳有跟任何人講存摺不見嗎？家人呢？朋友呢？還是妳就都放在心裡？」老

師繼續追問。

「沒有，我不希望讓家人介入我的生活。」被告如是說。

「那詐騙集團又怎麼會知道密碼的？」老師仍舊咄咄逼人。

「我把密碼寫在紙上，跟存摺和金融卡夾在一起。」被告低聲回答。

 「好吧，那麼我們轉介妳跟被害人去調解委員會，妳願意嗎？」

「我願意。」

開庭結束後，我跟老師在回辦公室的路上，聊起這個案子，但我卻也不知該如何

說起，是啊，這位被告提不出任何金融卡及密碼是因為遺失才被詐騙集團使用的證

據，而且我們之前已經看過調來的帳戶收支紀錄，被告這兩個帳號確實都已經沒使用

好一陣子了，如果就經驗法則來看，確實很可能是拿來賣給詐騙集團。若照實務一貫

作法，這種情形根本沒有不起訴的理由，但是我們好像也沒有確切證據指出被告有幫

助詐欺的不確定故意呀。

可是，金融卡、密碼流到詐騙集團手中，又沒有證據顯示可能是非自願性的狀

況，實務的作法就是認定被告為幫助詐欺犯呀！不然能怎麼辦？除非在極例外的情形

（如被告為車手，又提供自己的帳戶作為詐騙人頭帳戶），否則實然面上多半也難以

足以找到明確認定被告有幫助詐欺不確定故意的證據。過去學校學習的刑事訴訟法，

要求我們必須要達到毫無合理懷疑的有罪確信，才能入人於罪，但這種心證標準，在

許多類型的案件，囿於構成要件證明的困難（如交付帳戶案件，多數案件真的很難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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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合理懷疑地確信被告有幫助詐欺的不確定故意），彷彿就像烏托邦般不切實際。或

許吧，世界本來就沒有一套準繩能處理所有疑難雜症，因此，進入實務後，能夠如學

校般，繼續素樸地堅守毫無合理懷疑的有罪確信者，也不會太多。當時的我如是想。

隨後我離開老師辦公室，前往法院外頭用餐，而在我行經出口時，又在地檢署的

為民服務中心看到被告及其他幾位被害人正與當值的書記官討論事情，心中有些好奇

他們討論的內容，但也知道自己的身分不適合在此刻過問這些人的事情，也就先行離

去了。沒想到幾天後，卻有讓我出乎意料的進展。

「疑！老師，您說那天那位被告，已經和當天到場的被害人都達成和解，錢也都

賠給被害人了？」

「是啊，還真出乎我意料之外，下次開庭再傳其他還沒有到場的被害人，讓他們

也談談看吧。」老師說道。

真是不可思議呀，即便還沒有賠償所有被害人，但當天到場的被害人，被詐騙的

金額加起來就已經近二十萬元了，當天到底是怎樣的狀況呢？我在作為民服務時，便

順道向書記官問起那天的狀況。

「喔，那個小姐呀，那天她與她母親，及好幾位被害人進來，請我們幫忙處理他

們和解的事情，我第一眼看到被告，覺得她看起來很精明，但講了幾句話後，發現她

真的有點傻傻的。」書記官道。

「那和解的錢是怎麼來的呢？」我問道，這也是我最好奇的部分。

「那位小姐的母親出的啊，當時我提醒她們，可以去申請將另外一個沒有被拿來

作詐騙使用的帳戶重開，你知道那小姐的母親怎麼回答嗎？」

「怎麼回答？」

「她說啊，幹嘛重開！就繼續凍結著好啦，省得又被騙了。」書記官笑著說。

原來如此，事到如今，我想我是相信這位被告真的是不小心遺失提款卡及密碼

了，因為提供人頭帳戶者，跑的了人跑不了帳戶，在一開始交付金融卡及密碼時，要

不就是準備好跑路，要不就是早準備好被抓，但無論如何，都絕不可能會乖乖替詐騙

集團賠償被害人的。

只是想到這裡，更是冷汗直流，是啊，從證據呈現的狀況來看，這位被告就是實

務上典型會被認定為構成幫助詐欺罪的被告，而她之所以能夠讓我相信她的清白，說

穿了就是還有家人願意幫她出錢賠償被害人，而且是立即賠償而已。那麼，可以想

見，即便實務近年已經採取較為嚴格的證明程度，來認定交付帳戶被告是否為幫助詐

欺犯，仍會有一定數量的冤罪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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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連採取「若被告提不出任何交付帳戶的合理理由及相關證據，則認定

為幫助詐欺；反之，只要被告能提出相關證據間接證明其有合理理由交付帳戶，就不

論罪」的作法，都顯然無法避免冤罪產生，那麼，由於除了極例外情形外，實然面上

多半不存在明確證據證明被告知悉交付帳戶的對象是詐騙集團，要有效避免冤罪，唯

一的選擇，似乎也就是原則上放棄處罰交付人頭帳戶予詐騙集團之人了。只是，這麼

作是不是會增加許多犯罪黑數呢？詐騙集團是不是又能夠輕鬆取得人頭帳戶作為金流

工具了呢？實在是充滿掙扎呀。

肆、結語

交付帳戶案件，由於除極少數情形外，多半找不太到能夠明確認定被告有幫助詐

欺之不確定故意的證據，因此司法實務界往往極度依賴「社會一般經驗」作為認定有

罪的論據。雖然近年來實務界漸漸走向採取「若被告提不出任何交付帳戶的合理理由

及相關證據，則認定為幫助詐欺；反之，只要被告能提出相關證據間接證明其有合理

理由交付帳戶，就不論罪」此一較為嚴格的作法，但就我接觸此類案件的經驗，亦必

須坦認，如此還是有很大機會造成冤罪。

其實就實務上來看，交付人頭帳戶但幾乎不會成罪的例子也不是沒有，如違反證

券交易法案件（如內線交易、非常規交易），就是提供人頭帳戶幾乎不會被列為被告

的情形，這或許是因為證券交易實務上，大戶運用人頭帳戶操作來節稅太過普遍，因

此實在沒辦法運用抽象經驗法則，認為交付人頭帳戶給炒手就一定有幫助內線交易或

炒股的不確定故意，而如果不能運用不確定故意，幾乎也不可能有證據明確證明提供

證券人頭帳戶者知道大戶拿帳戶去作內線交易或炒股的工具所致（當然啦，如果要批

評白領的證交犯罪人頭帳戶提供者就是用嚴格證據證明，一般庶民的交付帳戶就用寬

鬆的證據證明，根本就有階級意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或許吧）。

既然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一直以來多半只有幾個主要操盤的人會被判刑，提供

人頭帳戶的人，幾乎都不會有事，那麼是不是會有許多犯罪黑數呢，當然是啦！但好

像除了司法可能因此被廣大人民痛罵無能外，國家也沒有因此滅亡就是。因此，如果

認為一般交付帳戶案件，也當比照辦理，或許也屬可行吧。但其代價，即廣大的犯罪

黑數及切不斷的犯罪工具，也必須要有接受的心理準備的。


